附件4：
承诺书
东莞市丽城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单位决定参与东莞市丽城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件意向重整投资人的招募评选，现向管理人不可撤销地承诺并确认如下：
1.我单位保证所提交参选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及完整性。
2.我单位承诺最近三年无违法犯罪行为，无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单，未负有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存续状态，具备与重整投资匹配的资金实力、履约能力。
3.我单位理解并承诺接受招募公告及相关招募文件的全部条款，知晓相关法律后果。
4.我单位如组建联合体并作为牵头投资人参与本项目的，我单位保证其他联合体成员均符合上述全部招募条件，并将采取一致行动并承担连带责任。
5.我单位将自行了解与本项目相关的（包括但不限于不动产销售、过户、税收等方面）政策规定、产业导向、发展需求，以便后续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及协议；并将自行承担相关产业、税收、投资政策要求和风险。
6.若我单位被确定为最终的重整投资人后：即根据招募公告及有关招募文件的规定按管理人的要求签署书面《重整投资协议》，并将全面履行重整投资协议约定的义务；若拒绝签订或违反相关义务的，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7.我单位参与东莞市丽城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件意向重整投资人的报名及评选程序已经依照我公司之章程规定获得有权决策机构之决议或者其他内部审批程序审批通过。
    意向重整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